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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汉鼎联合[2017]第 001-5号 

致：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市汉

鼎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贵公司的委托，担任贵司向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机精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包

括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就本次交易于 2017年 2 月 6日出具了《北

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7

年 3月 1日出具了《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市汉鼎联合

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于 2017 年 6 月 6 日出具了《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出具了《北京市

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 

本所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上述法律意见书中所引用的《审计报告》财务数据、

《评估报告》评估数据已过有效期，轴研科技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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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料和评估情况，且轴研科技已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年

度分红派息事项；本所律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北京市汉鼎联合

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

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应

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一并理解和使用，《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为准。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

有关术语、定义和简称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的术语、

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或指向。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为公司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本次交易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便于审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涉及的补充、更新部分为仿宋字体。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

交所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补充核查，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方案的更新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评估数据更新 

因天健兴业于 2017年 8月 24日为本次交易补充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天

兴评报字[2017]第 0887号），更新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评估数据，所以对《法律

意见书》第一章第（二）节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第 3小节“交易方式和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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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补充，更新后为： 

“3、交易方式和交易价格 

由轴研科技向国机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根据 2016年 12月 30日，天健兴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6]

第 0871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国机精工

100%股权评估值为 98,137.68 万元，该评估结果已经国资委 20170002 号国有资

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 

天健兴业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补充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2017]第 0887号），截至 2017 年 5月 31日，国机精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为 74,031.75万元，评估值为 111,223.00万元，评估增值率 50.24%。根据本次

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的过度期间损益安排以及 2017 年 2 月 5 日，轴研

科技与国机集团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七条（过渡期间的损益处理）

约定，双方确认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仍应为 98,137.68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更新 

因轴研科技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年度分红派息事项，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含税），所以对《法律意见书》第一章

第（二）节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第 5、6小节的内容予以补充、更新，更新后如下： 

“5、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轴研科技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第五

届董事会 2016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根据与交易对方协商，公司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的 90%作为发行价格，

即 8.97 元/股，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

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017 年 6 月 16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年度分红派息事项，公司拟向

向国机集团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除息后发行价格为 8.96 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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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6、发行数量 

按照标的资产评估值 98,137.68 万元，发行价格 8.96 元／股计算，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方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轴研科技 国机集团 98,137.68 109,528,660 

合计 98,137.68 109,528,660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数量亦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作出相应调整。” 

二、本次交易的授权和批准更新 

因轴研科技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年度分红派息事项，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元（含税），且轴研科技于 2017年 7月 12

日召开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所以在《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第一章第（一）节“本次交易已获得如下授权和批准”增

加两项，作为第 8、9小节： 

“（一）本次交易已获得如下授权和批准： 

7、轴研科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2017 年 3 月 27 日，轴研科技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8、2017 年 6 月 18 日，轴研科技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6 年度分红除息后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进行调整的议案》。 

9、2017年 7月 12日，轴研科技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国机资本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三、关于本次交易的合规性条件更新 

因轴研科技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实施完成了 2016 年年度分红派息事项，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元（含税），所以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第三章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的条件”、 “本次发行不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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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予以更新，更新后为： 

“（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发行人自 2005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以来，其上市资格一直有效延

续。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 353,609,448 股，按照标的资产评估值

98,137.68万元及发行价格 8.96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 54845.03 万元及目前公

司股本的 20%（即 70,721,889 股）计算，本次交易新增发行股份 180,250,549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533,859,997股，本次交易完成后社会公

众股比例不低于 10%，不会导致公司股票不符合上市要求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仍为国机集团，实际控制人依然为国务

院国资委，未发生变化。公司在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

记载。公司的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仍然符合上市条件，不存在依据《证券法》、

《上市规则》应暂停或终止上市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

项之规定。 

（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5、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国机集团持有 152,923,998股上市公司股份，持股占比 43.25%，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重组完成后国机集团持股比例为 56.67%，仍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如考虑募集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国机集团直接持有上市

公司 262,452,658 股股份，按照上市公司目前股本的 20%（即 70,721,889 股）

计算，国机集团通过国机资本最多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7,072,188 股股份，合计控

制上市公司 50.48%股权，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然为国务

院国资委。 

因此，本次发行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存在《发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第（四）项所述之情形。”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财务与评估数据补充、更新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范围评估数据更新 

因天健兴业于 2017年 8月 24日为本次交易补充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天

兴评报字[2017]第 0887号），更新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评估数据，所以对《法律

意见书》第六章第（一）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范围”予以更新，更

新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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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范围 

国机集团拟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作为轴研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

产，是其持有的国机精工 100%的股权。以 2017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分

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将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

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果。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7）第 0887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果，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国机精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74,031.75 万元，国机精工 100%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111,223.00 万

元，增值额为 37,191.25万元，增值率为 50.24%。”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业务资质更新 

三磨所公司所持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于 2017年 7月 30日到期，经

本所律师补充核查，三磨所公司已于 2017 年 7 月 7 日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机构

提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并于 2017年 7月 27日、8 月 8日根据前述认

定机构的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了修改、提交。2017年 8月 24 日，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机构对三磨所公司作出“已认定，待报备”的回复。 

本所律师认为，三磨所公司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申请，截至目前已获得认定机构的实质性认定回复意见，取得新《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已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房产财务与评估 数据的补充、更新 

因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7年 8月 24日为本次交易补充出具了《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29518 号），更新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财务数据，且天

健兴业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为本次交易补充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

字[2017]第 0887号），更新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评估数据，所以对《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第八章第（二）节国机精工及其子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明及未完成

更名过户房产的相关情况第“2、3、4”小节予以补充、更新，更新后为： 

“（二）国机精工及其子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明及未完成更名过户房产的相

关情况 

2、经补充核查，中磨海南于 1992 年购置北京市丰台区芳星园一区 13 号楼

601 室（118.4 ㎡）房产，此房产为北京机床总公司代购，因历史原因未进行房

产的初始登记，短期内也无法办理房产证。中磨海南自购置起一直实际控制该房

产，作为北京办事处使用，且北京机床总公司已出具证明文件，证明该房产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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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中磨海南所有。该房产经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 292.32万元，截至 2017年 5

月 31 日，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29518号），该房产的账面净值为 7.59万元。基于该房产未能办理房产证的现

状，为保障本次交易的公平、轴研科技及其股东的利益，国机集团向轴研科技作

出承诺：若该房产在取得房产证后的价值在减去办理房产证过程中所缴纳的税费

及其他费用后的实际价值低于上述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则国机集团应

向轴研科技补偿该房产实际价值与评估值之间的差额。若该房产始终未能取得房

产证，轴研科技在合理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该房产或该房产遭遇产权纠纷

时，该房产的实际价值低于上述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则国机集团应向

轴研科技补偿此时该房产实际价值与评估值之间的差额。该房产的实际价值评定

标准由轴研科技与国机集团协商确定。若国机集团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引

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尽管短期内无法办理产权证书，但中磨海南对上述房产的占

有、使用和收益等权能均不存在争议，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为股权而非房

产本身，该房产以其现状注入上市公司并不违反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国机集

团已向轴研科技做上述承诺，该房产尚未办理房产证对本次交易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也不会损害轴研科技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3、经补充核查，三磨超硬位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街 121 号的二

期厂房（面积 35,236.3 ㎡）已取得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颁发

的《河南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2017年 1月，

郑州市高新区房管局委托测绘队完成二期厂房测量，取得测绘结果，缴纳了城市

配套费，在房管局登记审核窗口完成了材料递交；2017 年 3 月上旬，二期厂房

完成实地勘察、审核确认工作，并于 3月中旬取得楼盘确认表，完成了房产证办

理在房管局部分全部工作；2017 年 3 月下旬，三磨超硬在不动产中心委托测绘

公司对二期厂房进行了实地权籍调查工作，并将测绘成果于 4 月初上报不动产中

心权籍调查窗口。2017 年 4 月以来，三磨超硬多次与郑州市高新区不动产中心

沟通，查询审批进度，由于该中心积压工作较多，审核周期在 30 天以上，预计

在 2017年 5月底取得权籍调查成果并进行不动产证首次登记递卷工作，于 2018

年 6月底前能完成二期厂房的不动产证办理工作。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

师报字[2017]第 ZG29518号），该房产的账面净值为 6671.05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该房产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4、经补充核查，新亚公司共有 4 项房产暂无法办理产权证书。房产面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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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845.16 平方米，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29518号），该房产的账面净值为 48.17万元，

评估值 83.83万元。 

（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知识产权的更新 

因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7年 8月 24日为本次交易补充出具了《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29518 号），更新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财务数据，且天

健兴业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为本次交易补充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

字[2017]第 0887号），更新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评估数据，所以对《法律意见书》

第六章第（六）节目标公司重大事项第 5小节“知识产权”及相对应的附件四“国

机精工及其子公司持有的专利”予以补充、更新，更新后为： 

“（六）目标公司重大事项 

5、知识产权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及国机精工的书面说明，截至 2017年 5月 31日，国机

精工及其子公司现在共持有 236项授权专利及 2项专利独占许可权，其中三磨所

公司持有 222项（包含三磨超硬与三磨所公司共同持有的 40项、1项美国专利），

新亚公司持有 14 项专利及 2 项专利独占许可权（第 193 项、202 项）。238 项专

利及授权专利由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组成，其中发明专利 35 项，实用新型

专利 203项，详见附件四。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机精工及其子公司持有的专利合法、有效，不存

在权属纠纷，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附件四：国机精工及其子公司持有的专利 

序

号 
申请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类型 期限 

206 
三磨所公

司 

一种动态磨

削砂轮的磨

削方法 

ZL201410194635.X 2014-05-09 2017-05-24 发明 20年 

207 
三磨所公

司 

一种陶瓷结

合剂超硬材

料砂轮磨料

层高效制备

工艺 

ZL201310746655.9 2013-12-31 2017-05-24 发明 20年 

208 
三磨所公

司 

一种超高压

加压加热装

置 

ZL201621210087.6 2016-11-10 2017-05-17 实用新型 10年 

209 三磨所公 磨料块分层 ZL201410285256.1 2014-06-24 2017-05-03 发明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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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压制成型方

法及其成型

装置 

210 
三磨所公

司 

砂轮成型模

具 
ZL201621018687.2 2016-08-31 2017-04-26 实用新型 10年 

211 
三磨所公

司 

一种硫化机

及其加热板 
ZL201620654207.5 2016-06-28 2017-04-26 实用新型 10年 

212 
三磨所公

司 

一种硫化机

及其冷却装

置 

ZL201620654208.X 2016-06-28 2017-04-26 实用新型 10年 

213 
三磨所公

司 

一种珩磨油

石在线修整

装置 

ZL201621080868.8 2016-09-27 2017-04-12 实用新型 10年 

214 
三磨所公

司 

一种树脂砂

轮成型模具 
ZL201621080874.3 2016-09-27 2017-04-12 实用新型 10年 

215 
三磨所公

司 

一种砂轮成

型投料辅助

装置 

ZL201621080877.7 2016-09-27 2017-04-12 实用新型 10年 

216 
三磨所公

司 

一种用于砂

轮成型模具

快速定心的

装置与方法 

ZL201510440653.6 2015-07-24 2017-04-12 发明 20年 

217 
三磨所公

司 

一种喷砂量

精确稳定的

砂轮喷砂硬

度机 

ZL201621096553.2 2016-09-30 2017-04-12 实用新型 10年 

218 
三磨所公

司 

一种用于单

向压机上的

自动卸模模

具 

ZL201510985701.X 2015-12-25 2017-04-12 发明 20年 

219 
三磨所公

司 

一种轴向及

径向夹紧的

卡盘 

ZL201621080931.8 2016-09-27 2017-04-12 实用新型 10年 

220 
三磨所公

司  

一种用于脆

硬材料磨削

的超硬树脂

砂轮及其制

备方法 

ZL201510078163.6 2015-02-14 2017-04-12 发明 20年 

221 
三磨所公

司 

一种磨具成

型模具 
ZL201620966928.X 2016-08-29 2017-04-05 实用新型 10年 

222 
三磨所公

司 

一种砂轮装

夹机构及使

用该装夹机

构的砂轮修

ZL201620913041.4 2016-08-22 2017-03-29 实用新型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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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装置 

223 
三磨所公

司 

一种超硬材

料砂轮 
ZL201620854620.6 2016-08-09 2017-03-15 实用新型 10年 

224 三磨所 
一种砂轮块

砂轮 
ZL201620854628.2 2016-08-09 2017-03-15 实用新型 10年 

225 
三磨所公

司 

砂轮卸模工

装 
ZL201620837320.7 2016-08-04 2017-03-01 实用新型 10年 

226 
三磨所公

司 

一种树脂成

型模具的卸

模压机 

ZL201620764900.8 2016-07-20 2017-03-01 实用新型 10年 

227 
三磨所公

司 

一种多角度

精密微调平

台 

ZL201620807332.5 2016-07-29 2017-02-22 实用新型 10年 

228 
三磨所公

司 

回转机及其

减速方法、

减速装置 

ZL201410243834.5 2014-06-04 2017-02-22 发明 20年 

229 
三磨所公

司 

径向施压烧

结成型模具 
ZL201620791207.X 2016-07-26 2017-02-22 实用新型 10年 

230 
三磨所公

司 

一种可调式

倒角磨头 
ZL201620894838.4 2016-08-18 2017-02-08 实用新型 10年 

231 
三磨所公

司 

一种性能稳

定的冲击韧

性测定仪 

ZL201620903080.6 2016-08-19 2017-02-08 实用新型 10年 

232 
三磨所公

司 

一种超高压

伺服泄压阀 
ZL201620879450.7 2016-08-15 2017-02-08 实用新型 10年 

233 
三磨所公

司 

一种带有金

属蒸气过滤

装置的真空

烧结炉 

ZL201620719574.9 2016-07-11 2017-02-01 实用新型 10年 

234 
三磨所公

司 

一种超硬磨

料微粉堆积

密度测定装

置 

ZL201620776938.7 2016-07-22 2017-02-01 实用新型 10年 

235 
三磨所公

司 

一种超硬磨

粒动态把持

力测试系统

及方法 

ZL201410753906.0 2014-12-09 2017-02-01 发明 20年 

236 
三磨所公

司 

压头及使用

该压头的压

制成型模具

和压制成型

方法 

ZL201410365361.6 2014-07-29 2017-01-25 发明 20年 

237 
三磨所公

司 

窄薄超硬材

料砂轮环制
ZL201410316439.5 2014-07-05 2017-01-25 发明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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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方法及实

施该方法的

夹具 

238 新亚公司 

一种多孔钢

模内圆磨夹

具 

ZL2016206782806  2016/7/1 2017/1/11 实用新型 10年 

（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未决诉讼进展更新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国机精工及其子公司的未决诉讼进展顺利，所以对《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第十五章第（一）节“国机精工下属公司未决诉讼进展”

予以补充、更新，更新后为： 

“（一）国机精工下属公司未决诉讼进展 

1、三磨所公司、三磨超硬诉郑州三磨新磨具磨料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 

2016年 5月 18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郑知民初字第 5号判

决：（1）郑州三磨新磨具磨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磨新公司”）立即停止在

经营活动中使用“三磨”文字或带有“三磨”、“SM”文字的标识；（2）三磨新公

司立即停止使用域名 www.zz-sm、微信账号“三磨”、“郑州三磨”及微信号

“sm4000007611”、“smx4000007611”；（3）三磨新公司立即删除在其网站上使用

的与三磨所公司有关的文章、图片；（4）三磨新公司立即停止在其企业名称中使

用“三磨”字样；（5）三磨新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三磨所公司、

三磨超硬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26万元。 

2016年 6月 8日，三磨新公司就本案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

年 11月 23日，三磨所公司与三磨超硬准时参加河南省高院（2016）豫民终字第

1182号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庭审。2016年 12月 8日，河南省高院作出（2016）

豫民终 1182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 年 4 月，三磨所公司、三磨超硬依法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三

磨新公司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2017 年 6 月 1 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三磨新公司的银行

账户，6 月 10 日向被执行人直接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本案正在执行中，没有结

案。 

2、中机合作诉平顶山瑞利达商贸有限公司、潘东来买卖合同纠纷 

2016 年 10 月 21 日，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法

院”）作出（2016）豫 0191 民初 606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平顶山市瑞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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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机合作货款 206,9451.37 元和利

息及违约金 222,244元，被告潘东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二被告下落不明，高

新区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向二被告公告送达本案

一审判决书，公告期限 60日，上诉期限自公告期限届满后 15 天。高新区法院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出具（2016）豫 0190 民初 6061 号《生效证明》，证明二被告

在上述期限内未提起上诉，本案一审判决已于 2017年 3月 15 日生效。 

2017 年 6 月 13 日，中机合作向高新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 年 7 月 26

日，高新区法院通知中机合作就强制执行事宜已正式立案，执行案号为（2017）

豫 0191 执 4573 号；执行保全案号：（2017）豫 0191 执保 1750 号。因郑州高新

区法院执行案件较多，现本案正在执行排期过程中。 

高新区法院已于 2016年 4 月 26日作出（2016）豫 0191民初 6061号民事裁

定书，冻结潘东来、瑞利达的银行存款 24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其他

财产。因两被告至今下落不明且银行账户均无存款且长期无交易，高新区法院于

2016 年 05 月 17 日对被告潘东来持有的郑州市宋楼煤矿煤业有限公司 40.13%股

权予以轮候查封冻结，但并未实际有效冻结两被告资金款项。 

3、新亚公司诉盘锦辽河油田天都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16年 5月 18日，辽河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 7401民初 570号调解书，

调解书要求被告天都实业应于 2016 年 5 月 28 日前一次性向新亚公司支付

880,320 元货款，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6,302 元，由被告天都实业承担。2016

年 5 月 28 日，天都实业没有按期向新亚公司支付任何货款，新亚公司于 2016

年 9月 9日向盘锦市辽河人民法院申请对天都实业申请执行款项 880,320元，案

件受理费 6,302元。 

因在执行过程中，经查被执行人盘锦辽河油田天都实业有限公司暂无财产可

供执行。2016 年 12 月 26 日，盘锦市辽河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 7401 执 671

号裁定书，裁定：终结辽河人民法院（2016）辽 7401 民初 570 号民事调解书的

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再次申请执行。 

4、新亚公司诉民航快递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货物合同纠纷 

2015年 12月 1日郑州新亚复合超硬材料有限公司对民航快递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分公司提起民事起诉，2016 年 8月 9日于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开庭。 

2017年4月5日金水区法院判决民航快递赔付新亚公司5400元，并承担7750

元的诉讼费，在收到判决书后，新亚公司不服判决并于 2017年 6月 21日向郑州

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法院于 2017年 6月 26日受理新亚公司的上诉

请求，目前该案件正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41739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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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州佰仟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中机合作服务合同纠纷 

2016 年 3 月 28 日，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 0102 民初 76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

立，本案移送至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2016 年 9月 30日，高

新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2016 年 11 月 21 日，高新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

理本案。 

2017年 2月 23日，中机合作收到高新区法院送达的一审判决书，判决中机

合作应向郑州佰仟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物业费 70400 元和案件受理费 1569

元。2017年 3月 9日中机合作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7年 7月 12日，中机合作收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开庭传票，

本案定于 2017年 7月 19日开庭审理。2017年 7月 19日，中机合作准时出庭参

加庭审。庭审后，中机合作承办人员多次与法官就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等进行面

谈沟通。截至目前，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五、关于本次交易审计机构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2017 年 8月 10日，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共同发

布《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整改工作核查情况及处理决定的通

知》（财会便[2017]28号）。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决定： 

（一）同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 2017年 8月 10日起恢复

承接新的证券业务。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应对核查组核查发现的问题进行

持续、全面、彻底的整改（问题清单另附），有效防范质量控制和一体化管理方

面的系统性风险，并定期向财政部、证监会书面报告整改情况。如发生新的重大

风险，财政部、证监会将另行作出有关处理决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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